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第三十三届田径运动会

学生竞赛规程
一、竞赛日期：2022年5月20～21日（时间根据疫情情况有所变化）
二、地点：学校田径场
三、主办单位：校体育运动委员会、学生工作处

四、承办单位：体育教学部
五、参加单位：

1、海洋工程学院
2、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

3、汽车工程学院

4、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
5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（软件学院）
6、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
7、新能源学院
8、理学院

9、经济管理学院

10、语言文学学院

六、竞赛项目：

男子组：100m、200m、400m、800m、1500m、5000m、4×100m接力、4×400m接力、110m栏、400m栏、铅球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滚远共15项。

女子组：100m、200m、400m、800m、1500m、3000m、4×100m接力、4×400m接力、100m栏、400m栏、铅球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滚远共15项。

男、女10000m异程混合接力（男生每人跑800m共10名队员、女生每人跑400m共5名队员）。
七、参加办法：
1、凡我校学生身体健康，无疾病且有意外伤害保险者均可参加。

2、以院系为单位报名参加，每项限报六人（男子5000m、女子3000m限报三人），每人限报二项（可兼二项接力）。

3、每队须报领队一人，教练一人。指定一名技术代表（赛会期间由该代表负责交涉竞赛的相关问题）。

4、各单位通过网上报名，网址、用户名及密码通过校工会发给各单位。报名开始时间：4月24日上午10：00，报名截止时间：5月10日晚20：00。报名结束后所有数据将不予改动。

八、竞赛办法：

1、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《田径竞赛规则》。

2、400m以下项目（含400m）均进行预、决赛，接力项目预、决赛合并进行，按成绩统计决赛成绩。凡不足录取数额的竞赛项目只进行决赛，不足三人的竞赛项目不举行比赛。

3、需要进行决赛的项目，以预赛成绩取前八名者进入决赛。

九、录取名次、计分与奖励

1、各项目录取前八名，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；名次并列，各得并列名次分，无下一名次；接力项目双倍计分；破校纪录另加9分（预赛破校纪录只计成绩，不加分，不得奖），同一项目中多次破纪录，只为成绩最高者加分一次。

2、个人单项录取名次按实际参加比赛人数进行：3人参赛取1名，计9分；4～5人参赛取3名，按9、7、6计分；6～7人参赛取5名，按9、7、6、5、4计分；8～9人参赛取6名，按9、7、6、5、4、3计分；10人以上取8名，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。

3、接力项目录取名次按实际参加比赛队数进行：3队参赛取1队，计18分；4～5队参赛取3队，按18、14、12计分；6～7队参赛取5队，按18、14、12、10、8计分；8～9队参赛取6队，按18、14、12、10、8、6计分；10队以上取8队，按18、14、12、10、8、6、4、2计分。

4、团体总分以男、女运动员单项名次（含接力项目）得分之总和排列名次；积分相同则按破记录项目多少判定名次；如仍相同则按第一名多少判定名次，多者名次列前，依次类推。

团体名次奖励前六名，团体总分第四、五、六名分别颁发奖牌一块，团体总分第一、二、三名分别颁发奖杯一座，冠军队颁发流动杯。

十、其它
1、运动员参加比赛应提前30分钟检录，比赛开始前10分钟停止检录。径赛运动员到田径场西南门教工检录处检录，田赛运动员到比赛场地检录。若参赛项目时间冲突，运动员应先到田赛场地请假，径赛结束后立即到田赛场地参赛。特殊情况领队和运动员应注意大会广播，确保运动员准时参加比赛。所有参赛队员必须持有效证件（一卡通或学生证或身份证）进行检录和比赛，凡无证件者一律不得参加比赛。

2、在比赛中发现运动员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取消未参赛项目的比赛资格，追回取得的名次奖，扣除团体总分5分，并在全校范围通报批评。

3、号码以运动员对照表为准。

4、本规则未尽事宜另行通知，本规程解释权归竞赛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体育运动委员会

 体育教学部

2022年4月11日

